红宇天耀项目部分土地使用权收回 
处置草案

一、基本情况
红宇天耀项目（宗地编号：大寨片区GC2016—21号）位于西环路岩头段靠近西溪云麓住宅小区西侧，土地面积59817平方米，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，土地使用权人为广安市泓任数码科技有限公司，根据广安市文博公园规划设计方案，本次拟收回土地面积11417平方米（17.1255亩），具体为红宇天耀项目未开发的8、9#楼所在区域。
二、收回的必要性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《市博物馆周边环境打造工作推进会议纪要》（广安府议〔2022〕33号）议定精神，高水准抓好广安市博物馆周边环境打造各项工作，进一步美化西溪河沿岸城市景观，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文化休闲的好去处，现需依法收回红宇天耀项目被占土地，以推动广安市文博公园项目及时启动建设。
三、收回的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二十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八条有关规定，因公共利益需要，经政府批准同意后，可以提前收回红宇天耀项目未开发的11417平方米（17.1255亩）土地使用权，并给予适当补偿。
四、处置方式
根据中共广安区委、广安区人民政府工作安排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并结合红宇天耀项目原土地出让合同约定，我局拟按照有偿方式收回红宇天耀项目未开发的8、9#楼所在地块，收回地块面积11417平方米（17.1255亩），收回范围详见附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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